
沪陕高速桐柏段“2·17”较大道路

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 2月 17日 20时 05分许，沪陕高速桐柏段发生一起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3人死亡，1人受伤，两车受损，直接

经济损失 315万元。

按照《省安委会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豫安委督〔2023〕

1 号）、《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件进行交办的通知》（批示交办

〔2023〕6号）和 1月 16日南阳市政府市长王智慧、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白红超在《沪陕高速桐柏段“2·17”较大道路交通

事故督办件》上做出的批示要求，南阳市政府依据《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

于 2023年 1月 19日，组成市政府调查组，由市应急局牵头，市

纪委监委、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交通运输局、桐柏县政府等

单位参与，对事故展开调查。

调查组认真落实南阳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坚持

“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调

查取证、检测鉴定、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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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

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

问题，提出了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沪陕高速桐柏段“2·17”事故是一起较大道

路交通安全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唐河宛运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1328MA9F7F567D，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成立于 2002年 9月 20日，法定代表人：朱东升，住址：唐河县

城关新春路南段。经营范围：货物运输、汽车维修、汽车及零配

件销售、旅游、出租车、建材生产、建筑安装、装饰、物业管理、

房屋租赁、百货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零售、餐饮住宿、摄影、广

告、文体娱乐、省（市、县）班车客运包运、公共汽车客运，房

地产开发（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该公司现有车辆共计 53台（其

中宇通牌客车 51台、亚星牌客车 1台、北方牌客车 1台），驾驶

员 76人。

该公司安全管理机构共 5人，安全负责人：杨建斌，安全管

理员：程保强、郜明阳、沈春生、连国焕。

（二）事故驾驶员情况

1．豫 RJ3677号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驾驶员：陈金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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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51 岁，文化程度：初中，非中共党员，居民身份证号：

412929197006040014，户籍地：河南唐河县文峰街道办事处新春

社区居委会 349号，准驾车型 A1A2，初次领证：1996年 12月

21日，机动车驾驶证档号：411328134677，驾驶证状态：正常，

发证机关：河南省南阳市交通警察支队。

经调查，陈金玉近三年来未实施一次记 12分的违法行为，

自 2017年 2月 17日至 2022年 2月 16日，未发生过亡人交通事故。

2．贵 A9A53M号吉利牌小型轿车驾驶员：符鸿斌，男，汉

族，29岁，文化程度：职业技术初级中学，非中共党员，居民

身份证号：51302119930203857X，户籍地：四川省达州市达州

区桥湾镇印盒村 13组，准驾车型 C1，初次领证：2018年 01月

12日，机动车驾驶证档号：520103246012，驾驶证状态：正常，

发证机关：贵州省贵阳市交通警察支队。

经调查，符鸿斌近三年来未实施一次记 12分的违法行为，

自 2017 年 2 月 17 日至 2022 年 2 月 16 日，未发生过亡人交通

事故。

（三）事故车辆情况：

1．豫 RJ3677号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车辆核载 55人，实

载 53人，车辆所有人：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唐河宛运分公司，

单位地址：河南省唐河县泗州街道新春路 349号，车辆状态：正

常，初次登记：2014年 11月 12日，检验有效期：2022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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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保险有效期至：2022年 12月 01日。

2．贵 A9A53M号吉利牌小型轿车，车辆核载 5人，实载 4

人，登记所有人：符鸿斌，住址：四川省达州市达州区桥湾镇印

盒村 13组，车辆状态：正常，初次登记：2018年 01月 29日，

检验有效期：2024年 01月 31日，保险有效期至：2023年 01月

21日。

二、事故经过及事故现场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 年 2 月 17 日 18时左右，唐河宛运分公司驾驶员陈金

玉驾驶豫 RJ3677号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在唐河汽车站载运乘客

（含驾驶员 2 人）53人，起点唐河县汽车站，终点浙江省杭州

市。出发时陈金玉驾驶车辆，驾驶员王峰休息，车辆从唐河高速

收费站驶入沪陕高速，20时 05 分许，陈金玉驾驶豫 RJ3677 号

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沿沪陕高速公路南阳往信阳方向行驶至

990KM+360m 处（桐柏县境内）时，由于路面湿滑操作不当，

豫 RJ3677号车发生侧滑后撞击左侧护栏。此时，符鸿斌驾驶贵

A9A53M号吉利牌小型轿车行驶至此处时，由于车速过快，距离

豫 RJ3677号车过近，采取制动措施过猛，车辆出现侧滑，车辆

右侧在往行驶方向滑移的过程中在第一车道内与即将停驶的豫

RJ3677 号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车左后部发生碰撞，造成贵

A9A53M号吉利牌小型轿车乘坐人员黎述华、余亚、符胜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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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鸿斌受伤，2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二）事故现场情况

2022年 2月 17日 22时 23分，南阳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

事故大队按照先中心后外围，先地面后空间，先静态后动态的原

则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中心现场处为 990KM+360m公里标，

现场勘查中将该公里标作为现场勘查基准点，将第三行车道和应

急车道分界线作为基准线。贵 A9A53M号吉利牌小型轿车和豫

RJ3677 号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肇事后均位于第一行车道和中央

护栏之间。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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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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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人员伤亡情况

1．贵 A9A53M号吉利牌小型轿车驾驶员符鸿斌，男，汉族，

29岁，身份证号：51302119930203857X，户籍地：四川省达州

市达州区桥湾镇印盒村 13组，受伤，已治愈出院。

2．贵 A9A53M号吉利牌小型轿车乘坐人黎述华（系驾驶员

符鸿斌母亲），汉族，53岁，身份证号：513021196907108143，

户籍地：四川省达州市达州区桥湾镇印盒村 13组，当场死亡。

3．贵 A9A53M号吉利牌小型轿车乘坐人余亚（系驾驶员符

鸿斌女朋友），汉族，20岁，身份证号：511721200106132907，

户籍地：四川省达州市达州区石梯镇愉活村 4组 7号，当场死亡。

4．贵 A9A53M号吉利牌小型轿车乘坐人符胜昌（系驾驶员

符鸿斌姨夫），汉族，59岁，身份证号：513021196301278594，

四川省达州市达州区桥湾镇香炉村 11组 200号，当场死亡。

该 4人同为四川省达州市达州区人，发生事故时系前往江苏

省张家港市务工。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该事故造成豫 RJ3677号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和贵 A9A53M

号吉利牌小型轿车不同程度受损，3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

济损失 315万元。

四、事故应急处置情况及善后工作

—7—



（一）事故信息接报情况

沪陕高速桐柏段“2·17”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南阳

市（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未接到相关部门及事故单位上报

的事故信息报告。

经核查，事故发生后唐河宛运分公司上报到南阳市公安局高

速交警部门及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驾驶员陈金玉、王峰第一时间抢救人员并于

20时 09分左右拨打报警电话，同时电话通知唐河宛运分公司安

全负责人杨建斌。杨建斌接到信息后，上报到南阳宛运集团有限

公司安全处处长周晓东，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周晓东及唐河宛

运分公司杨建斌等人立即赶往事故现场。

2022年 2月 17日 20时 22分，南阳市高速交警支队四大队

接到河南省高发公司南阳分公司桐柏路产大队电话后，值班民警

周升（三级警长）带领警员于 20时 57分到达事故现场，发现贵

A9A53M号吉利牌小型轿车与前方豫 RJ3677号宇通牌大型普通

客车追尾碰撞后变形，四人卡在车内，伤亡情况不明。现场已由

高速路政人员协调警戒区，高速交警开展保护现场、抢救伤员、

引导交通等工作，同时，将豫 RJ3677号车上 53人驾乘人员及时

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做好安抚稳控工作，豫 RJ3677号车上无人

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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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路政大队副大队长陈龙于 20 时 29 分左右分别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119”救援电话，21时 10分许，“120”、“119”

急救人员赶到事故现场，经破拆将贵 A9A53M号吉利牌小型轿

车内受困人员全部救出。经“120”医护人员现场诊断，贵 A9A53M

号车内乘坐人员黎述华、余亚、符胜昌死亡（23时 35分由南阳

市尸检所将死者运走安置），驾驶员符鸿斌受伤，送往桐柏县中

医院治疗。

此事故于 2月 18日零时 15分，现场勘查完毕，3时许，现

场清理完毕。

（三）事故善后工作

事故发生后，在南阳高速交警部门及唐河宛运分公司共同协

调下，积极做好事故死亡人员家属安抚和事故赔偿， 善后工作

顺利，没有遗留问题。

五、事故原因及责任认定

南阳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第 411390120220000012号认定：依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记

录图、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照片、询问笔录、尸检报告、血醇鉴

定、车辆技术检验、司法鉴定意见等有关证据材料认定。

（一）直接原因

1．符鸿斌驾驶贵 A9A53M号吉利牌小型车在高速公路上行

驶，没有与同车道内的前车保持足以采取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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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做

到安全驾驶，是造成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2．陈金玉驾驶豫 RJ3677号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在高速公路

上行驶，没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按照操

作规范做到安全驾驶，没有注意观察路面情况且采取措施不当，

是造成该起事故的次要原因。

（二）责任认定

1．符鸿斌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①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②
，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
③
及《道路交通

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
④
之规定，符鸿斌承担该起事故的

主要责任。

2．陈金玉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

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

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④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

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

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

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

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

他方无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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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第一款
⑤
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
⑥
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

六十条
⑦
之规定，陈金玉承担该起事故的次要责任。

（三）企业存在的问题

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唐河宛运分公司，未能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对驾驶员的技能训练、应急处置、安全教育等培训未能全

员参与。

六、人员车辆检验鉴定情况

（一）酒精含量检验情况

2022年2月21日河南圣德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豫

圣德司鉴〔2022〕毒鉴字第 62号）：送检符鸿斌血液中未检出乙

醇成分。

2022年2月21日河南圣德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豫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

会化，由交通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实行资格管理，其中专门的拖拉

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由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实行资格管理。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

定当事人的责任。

⑦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

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

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

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

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

他方无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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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司鉴〔2022〕毒鉴字第 67号）：送检符鸿斌血液中未检出甲

基苯丙胺、氯胺酮、海洛因和吗啡成分。

（二）尸体检验情况

2022年 2月 22日南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检验报告（宛 ）

公（物）鉴（尸检）字〔2022〕32号、33号、34号：黎述华、

余亚、符胜昌符合较大钝性外力作用于头部及全身多处致颅脑损

伤合并创伤性休克死亡。

（三）车辆检验鉴定情况

2022 年 3 月 7 日，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皖

天正司鉴〔2022〕痕迹鉴字第 460 号）鉴定结论为：事发时贵

A9A53M号小型轿车制动性能、转向性能处于有效状态，该车前

部组合灯脱落，后部灯具安装齐全。

2022 年 3 月 7 日，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皖

天正司鉴〔2022〕痕迹鉴字第 461号）鉴定结论为：豫 RJ3677

号大型普通客车制动性能、转向性能处于有效状态，该车左前、

左后组合灯碰撞损坏，其余灯具安装齐全。

2022年 3月 30日，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皖

天正司鉴〔2022〕痕迹鉴字第 845号）鉴定结论为：豫 RJ3677

号大型普通客车同一轴上的轮胎品牌及花纹相同，轮胎花纹深度

符合相关条款。

2022 年 3 月 9 日，重庆市鑫道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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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渝鑫痕迹综合鉴字〔2022〕第 046号）鉴定结论为：1、可

以排除两车因机械突发性故障而诱发事故的可能性。2、事故发

生在沪陕高速 990KM+360m处的高鹏 2号大桥桥面附近路段，

因前方车辆失控侧翻占据了第一、二行车道，第三行车道和应急

车道仍可供后方车辆通行。豫 RJ3677号大型普通客车在事发前

约 5Km 路段的平均速度为 71.80Km/h，在事发路段采取制动措

施时的速度为 79Km/h，失控后撞击左侧水泥护栏时的速度为

43Km/h，被贵 A9A53M号小型轿车撞击时的速度为 14Km/h。贵

A9A53M号车在事发前约 5Km路段的平均速度为 117.98Km/h，

侧滑后的碰撞速度约为 68Km/h。

从视频分析可见，第二行车道内行驶的豫 RJ3677号客车在

20：05：03 时就能观察到前方第一行车道内的应急灯闪烁、右

侧灯光晃动，此时豫 RJ3677 号客车距离停驶位置 409m；但至

20：05：08时，豫 RJ3677号客车才开始向右变道，速度也仅下

降了 11Km/h。此后由于桥面湿滑，豫 RJ3677号客车驾驶员采取

制动措施后，豫 RJ3677号客车发生侧滑失控后撞击左侧护栏，

随后在第一行车道内减速行驶过程中被后方侧滑过来的贵

A9A53M号车撞击其左后部。豫 RJ3677号客车从发现应急灯闪

烁到撞击左侧护栏经历了 21秒，驶过的距离为 353.4m。

在豫 RJ3677 号客车后方第二行车道内行驶过来的贵

A9A53M号车进入事发路段后，当发现豫 RJ3677号客车减速并

—13—



在道路上晃动时采取制动措施，但由于距离豫 RJ3677号客车过

近，车速较快，采取制动措施过猛，未能使车辆向右侧可供通行

的第三行车道及应急车道变道，车辆出现侧滑，车辆右侧在往行

驶方向滑移的过程中在第一行车道内与即将停驶的豫 RJ3677号

客车左后部发生碰撞，导致贵 A9A53M号车右侧前部、中部乘

员空间遭受严重侵害，在贵 A9A53M号车侧滑与豫 RJ3677号客

车左后部撞击的过程中，车内乘员因撞击伤和挤压伤而再受严重

伤害。

七、道路交通环境及涉事路段交管情况

（一）道路交通环境情况

现场道路为沪陕高速公路，双向六车道，中心隔离，沥青路

面，标志标线齐全，高速公路两侧为波形金属护栏。

（二）当日天气情况

南阳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调取桐柏县气象观测站相关资

料：预报 2022年 2月 16日夜至 17日桐柏县出现大雪天气，降

水量为 11mm，最低温度零下 1.8℃，毛集镇（事故现场所属地

域）2022年 2月 17日 19时最低温度零下 1.3℃，东北风 2级，

事故发生时天气阴，路面潮湿。

（三）涉事路段交管情况

事故发生路段属南阳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第四大队管辖，

现有在编民警 8人（外借 1人），实际为 7人，巡逻警车 2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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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当日勤务安排为：许广高速公路月河检查站 4名民

警，分为三班，第一班：1名民警带 2名辅警为处警组；第二班：

1名民警带 2名辅警为测速组兼第二处警组；第三班：2名民警

带 2名辅警为检查站执勤组。

八、对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一）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唐河宛运分公司，未能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对驾驶员的技能训练、应急处置、安全教育等培训

未能全员参与，事故信息报送存在漏洞，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对唐

河宛运分公司进行通报批评。

（二）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唐河宛运分公司法定代表人：

朱东升（负责公司全面工作），建议向行业主管部门写出书面检

查。

（三）豫 RJ3677号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驾驶员：陈金玉，

经认定，在该次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由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

唐河宛运分公司根据本公司管理规定作出处理。

（四）贵 A9A53M 号吉利牌小型轿车驾驶员：符鸿斌，经

认定，在该次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已涉嫌交通肇事罪，因当时

疫情原因，2022年 3月 24日被南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依法取保

候审，于 2022年 5月 10日移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2022年 9月 20日经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5年（判决书：（2022）豫 1302刑初 39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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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事故暴露的问题及防范措施

（一）事故暴露的问题

1．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唐河宛运分公司未能落实好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盲区和空档，对驾驶员的技

能训练、应急处置、安全教育等培训不到位，事故信息报送存在

漏洞。

2．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所属车辆和驾驶员的动态监管，源

头治理，企业存在的隐患执法检查督导不力。

3．各级各行业部门在做好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强化应

急响应，建立健全应急联动信息互通共享机制方面还不够完善。

（二）防范措施

针对该起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刻剖析事故原因，总结教

训，举一反三，加强驾驶员、安管人员安全意识教育，认真排查

和整改存在的隐患。

一是进一步落实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安全管理人员和从业人

员的安全教育、技能培训，定期召开安全生产会议，开展安全生

产自查自纠工作，及时发现和整改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隐患和

薄弱环节，消除事故隐患。二是进一步落实道路交通安全监督管

理责任。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切实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层层落实道

路交通安全责任制，加强道路运输企业专项整治和源头治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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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运输企业，依法严肃追究，采用案例

教育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法制意识、责

任意识和技能水平，加强路面管控，实行公安、交通联合执法，

严查进口、严巡路面、严惩违法、及时救助、快速处置。三是加

强对各级公路管理养护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公路管理及公路维

护部门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进一步提高各级

公路养护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严格按照规定标准完善道路交通

标志、标示，对全市道路重点时段、危险路段、恶劣天气、重要

区域（路基、路面、桥梁、涵洞、隧道等）进行一次全面排查整

治。四是切实加强道路交通运输领域的安全生产组织领导。落实

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消除安全生产工作中的盲区和空档，有效

防范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各级各行业部门切实做好突发

事件信息报送工作，强化应急响应，建立健全应急联动信息互通

共享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科学分析研判，会商解决道路交

通运输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确保道路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稳定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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